
《寿县文史资料第九辑（寿县地名故事）》

出版印刷服务项目询价通知书
项目编号：

  尊敬的供应商：
寿县政协以现场询价采购方式采购《寿县文史资料第九辑（寿县地名故事）》 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采购需求
本次采购货物名称、技术参数、数量及供货时间等情况如下表
	序号
	名   称
	技术参数
	数量
	备  注

	1
	印刷品
	《寿县文史资料第九辑（寿县地名故事）》
	规格：17cm×24cm/页
页数：416P/册
用料：封面：230克铜版纸，覆亚膜
   衬纸：100克胶版纸
   内页：70克轻型纸
   装订：平装胶钉 
	2000册
	

	备  注：1、本公告提供的货物规格、技术参数仅作为说明，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选用替代标准，但这些替代标准要相当于或优于技术规格中要求的标准，以满足采购人的需求。

2、本项目分为一个整包。最高限价100000.00元。超过限价为无效报价。

3、供货时间要求：合同签订后60日内完成供货及安装调试。

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（一）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；
（二）具有本项目供货安装能力。
三、报价要求
（一）所投产品必须完全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规格、技术参数，须是品牌产品，产品国家质量检测合格，须有生产厂家规定的售后服务。
（二）被询价的供应商应当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。所报价格须包含产品费用、主材及辅材费、运输费（含上下车）、安装调试费、检验费、技术培训费、售后服务费及税金等所有费用。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单位出具税务发票。
（三）供应商承诺的供货时间、地点必须完全响应本文件规定，产品安装、调试、试运行必须在成交通知书发出后规定时间内完成。供货地点为寿县政协办公室。
（四）供应商应按报价函规定格式对所投产品逐项进行报价（报价函格式见附表），以其他格式的报价将不被接受。在报价函中应就以下条款给予说明：
1.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承诺；
2.优惠措施及优惠条件。
（五）报价函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，以大写金额为准；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，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；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位的，应以总价为准，并修改单价。
（六）报价函应加盖报价单位公章。
四、供应商报价须知
（一）评审方法：根据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（二）投标人的报价超过了采购预算的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（三）经调查，当供应商所投产品价格超过市场价格时，采购人有权放弃本次采购结果
（四）询价最终报价一经认可，即为签订合同的最终依据。采购合同由成交单位与采购单位签订。询价通知书、报价函及其澄清文件均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（五）供应商应当认真查看采购需求和供货时间，如所需供货时间超过采购单位要求，则不应报价，否则将承担不能按期供货的违约责任（包括赔偿采购单位损失及影响企业资信等级考评等）。
（六）供应商在询价过程中应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在询价及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发现供应商有欺诈等不诚实行为及违反合同约定等行为，将会受到列入“黑名单”、网上通报等处理。希望各竞投供应商在认真阅读询价文件各条款后再进行报价。
（七）报价时须同时递交以下资料(盖红章的复印件)，否则，其报价将不被接受:
1.营业执照副本；
2.税务登记证副本；
3.授权委托书；
4.交易员身份证；
5.报价函；
6.企业认为有必要提供的能够证明其业绩信用状况等情况的其他资料。
（八）付款方式：货到验收合格后支付总货款的100%。
五、报价时间及方式
报价截止时间：2023年8月30日      方式：现场询价
六、联系方式    
地  址：寿县新城区国投大厦12楼

联系人：杨群
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15856456423
寿县政协办公室       

2023年7月26日

附表：寿县政协现场询价报价函（报价请按此格式，其他格式将不被接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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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盖章（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  元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
